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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

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反假货币工作，维护地方经济金融安全，根据《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》、《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纪要》等文件精神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建立省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联席会议召集人

联席会议召集人由省政府联系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担任，副召集人由人行南京分行、省公安厅和省金融办分管负责同志担任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人行南京分行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

二、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的部署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反假货币工作的要求，研究全省反假货币工作，制定工作意见和实施方案，督促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、抓好落实；

（二）负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与沟通，进一步整合反假货币资源，有效遏制假币非法流通，净化人民币的流通环境；

（三）组织开展全省反假货币宣传、教育、培训活动，推进反假货币长效机制建设；

（四）表彰先进，鼓励各成员单位创新反假货币工作机制；

（五）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打击假币犯罪活动的协作制度，为打击假币犯罪活动提供制度、信息和技术支持。

三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人行南京分行、省金融办、省委宣传部、省法院、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、财政厅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新闻出版局及南京海关、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、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、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、江苏银行、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等组成。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，并各指定一名部门负责同志为联络员。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人行南京分行
1．负责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，召开联络员会议并组织协调相关事项；
2．编发《江苏省反假货币工作简报》，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报全省反假货币工作情况；
3．根据联席会议部署，组织省内银行业机构开展反假货币宣传、培训和网络建设等活动；
4．管理监督全省假币收缴、鉴定、没收、销毁以及奖励等工作；
5．强化警银协作机制，主动提供鉴定、培训等服务，建立健全与公安机关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合作，为打击假币犯罪活动提供有力支持。
（二）省委宣传部

1．组织协调新闻单位开展反假货币宣传工作，增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反假货币的意识，营造全民爱护人民币的舆论氛围；
2．指导文化、新闻出版等部门，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非法印制人民币图样的行为，收缴非法印刷品，维护人民币的形象。
（三）省法院
1．充分行使司法审判职能，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货币安全与信誉的制售假币犯罪，净化人民币的流通环境；
2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适时开展反假货币专项斗争和专项整治，依法审理、判决制售假币犯罪案件；
3．通过公开审判、以案释法等形式，扩大法制宣传教育影响，强化公众遵纪守法、防假反假的意识。
（四）省检察院

1．充分行使检察职能，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货币安全与信誉的制售假币犯罪，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；
2．依法审查、起诉、督办制售假币犯罪案件；
3．配合公安机关适时开展反假货币专项斗争和专项整治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，强化法律监督机制。

（五）省公安厅

1．充分行使公安机关职能，依法打击制售假币犯罪活动，落实假币案件的查办、督办；
2．加强公共场所与流动人口管理，及时掌握制售假币犯罪动向，严密防范假币过境或流入；
3．协助通信管理部门加强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管理，严防制售假币违法信息的传播；
4．结合平安创建活动，发挥基层治保组织力量，构建基层防范假币犯罪屏障。

（六）省财政厅

根据反假货币形势及工作需要，做好相关经费保障工作。
（七）省工商局

1．加强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企业和钱币市场的监管，依法查处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印刷物的销售，维护人民币形象；
2．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点验钞机具市场管理，强化监督检查措施，依法取缔假冒伪劣点验钞机具的销售行为。

（八）省质监局

1．加强点验钞机、人民币伪钞鉴别仪等产品的质量监管，引导生产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，提高产品质量；
2．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假冒伪劣点验钞机具的生产与销售。

（九）省新闻出版局

依法加强对新闻出版单位、新闻出版活动及出版物的监督管理，严肃查处非法印制、出版人民币图样的不法单位，协同有关部门收缴非法出版物。
（十）南京海关

1．加强出入境口岸管理，依法打击假币走私犯罪活动；
2．加强与政法等部门的合作，构筑反假货币走私综合治理体系。

（十一）省金融办

协助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协调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落实会议决议。
（十二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

1．加大银行窗口防范假币的力度，依法收缴、鉴定、处置、解缴假币，坚决抵制假币侵害国家、企业和个人利益；
2．积极宣传反假货币知识，在反假货币宣传服务网络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，组织本系统和开户单位有关人员反假货币知识培训；
3．及时向人行南京分行和公安机关报告假币流通动态。
二○一一年七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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